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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扩股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事宜

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

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资产出资概述 

（一）资产出资各方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 

名称：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 17 号 

法定代表人：代志伟 

注册资本：493,404.9244 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投资和资产管理；工程管理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投资咨

询服务、财务咨询服务（此项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被出资方 

名称：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区龙腾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魏光德 

注册资本：450,000 万元人民币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道路、桥梁、轨道交通、路灯、园林绿化、环境治理、地下

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新型城镇建设、旧城

改造；土地开发、整理；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户外广告制

作、发布、媒体广告代理；经营管理授权的国有资产；物业管理；国内贸易。（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方和被出资方均为由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的国有公司。 

（二）出资资产的概述 

名称： 泸州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鱼塘街道振兴路 136 号

3 号楼 

法定代表人：胡怀明 

注册资本：218,283.25 万元人民币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融资业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资产管理及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不良资产处

置及其收益经营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市政公

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电气管道安装工程设计及施工、工程管

理服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土地整理；国际贸易、进出口贸易；物业管理、会

议服务；建材生产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旅游资源开发、住宿服务、餐饮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本次股权资产出资前，兴泸集团持有港投集团 66.32%股权。 

（三）出资资产的财务情况 

本次资产出资涉及标的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总资产（亿元） 净资产（亿元） 

港投集团 198.82 67.65 

本次拟进行的资产出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资产出资的具体安排 



根据市国资委《关于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通知》（泸

国资发改〔2022〕10 号），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泸集团”

或本公司）将持有价值 10.92 亿元的泸州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

投集团”）股权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注入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城投集团”）。增资前，城投集团股权比例为：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持股 67.05%，兴泸集团持股为 25.50%，四川省财

政厅持股 7.45%。增资后，城投集团股权比例预计为:市国资委持股 56.03%，兴

泸集团持股为 37.74%，四川省财政厅持股 6.23%（最终股权结构需以经核准的评

估报告实际结果为准）。增资完成后，兴泸集团新增的城投集团股权的表决权和

城投集团新增的港投集团股权的表决权均将让渡给市国资委行使。目前工商变更

手续尚未完成。 

二、影响分析 

本次资产出资事项是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发挥国有公司市场化经营效

益的合理调整，本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本次资产出

资事项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本公司将继续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要求及时正确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泸州市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告》之盖章页）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